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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2009年第51號法律公告  ⎯⎯ 《建築物 (小型
工程 )規例》  
 

檔號：DEVB(PL-B) 30/30/120 ⎯⎯ 發展局於 2009
年 3月就《建築
物 (小型工程 )
規例》發出的

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立法會LS51/08-09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

告第 1至20段  
 

立 法 會 CB(1)1338/08-09(01)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擬備的背景資

料簡介  
 

立 法 會 CB(1)1338/08-09(02)
號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

2009 年 4 月 16
日致政府當局

的函件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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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338/08-09(03)
號文件  

⎯⎯ 政府當局 2009
年 4月 21日 因
應助理法律顧

問 的 函 件 ( 載
於 立 法 會

CB(1)1338/08-
09(02)號文件 )
作出的回應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
於附錄 )。  
 
逐一審議《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的條文  
 

政府當局  2.  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須就附表 1(第 I、第
II及第 III級別，特別是關乎招牌、拆卸工程，以及改
動及加建工程 )、附表 2(指定豁免工程 )及附表 3(訂明
建築物或建築工程 )所訂的小型工程項目，以圖文並
茂的方式提供有代表性的例子。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載於 2009
年 5 月 7 日 送 交 委 員 的 立 法 會

CB(2)1528/08-09(01)號文件。 ) 
 
 
II.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3.  委員同意於 2009年 5月 7日 (星期四 )下午 4時
至 6時舉行第六次會議，與政府當局會商。  
 

(會後補註：遵照主席的指示，第六次會議改
於 2009年 5月 7日下午 4時 30分至 6時 30分舉
行。 )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6月 5日



附錄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小組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9年 5月 5日 (星期二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000000 - 
000432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主席致開會辭  
 
委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研究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英文
本在法律及草擬兩方面的事

宜，並向小組委員會匯報任何

有欠妥善之處 (如有的話 ) 
 

 

000433 – 
003359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梁劉柔芬議員  

李鳳英議員  

劉秀成議員  

陳淑莊議員  

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  

 

逐一審議《建築物 (小型工程 )

規例》的條文  

(2009年第 51號法律公告、立法
會 CB(1)1338/08-09(01) 、 (02)
及 (03)號文件 ) 
 
第 7部  
 
第 42至43條  備存紀錄  
 
政府當局回應李鳳英議員所提

出有關備存紀錄的指明時限的

查詢時表示，根據第 28條就任
何小型工程委任並以公司名義

註冊的訂明承建商，須根據第

43(3)條的規定，自有關工程完
工時起計，備存和保留攸關該

工程的監督的活動紀錄及資料

至少 12個月。以個別從業員的
方式營運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當局雖亦鼓勵其備存上述

紀錄，但卻不受到時限規定所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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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劉秀成議員的查

詢時表示，訂明圖則／紀錄圖

則、使用指明表格發出的證明

書，以及由註冊專業人士或獲

委任進行小型工程的承建商提

交的已完工小型工程的文件，

均存放於屋宇署的樓宇資訊中

心供市民查閱，或可在互聯網

透過屋宇署建議設立的 "百樓
圖網 "查閱。  
 
關於葉國謙議員所提出有關第
43(3)(a)條 "relevant to"一語的
中譯的查詢，政府當局回應時

表示，在其他類似情況下亦有
廣泛使用 "攸關 "一詞。  
 
第 44條  ⎯⎯  註冊小型工程承
建商親自進行小型工程的責任  
 
劉秀成議員要求當局澄清第
44(a)條的涵義。該條文規定就
任何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而以個
別從業員的名義註冊的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須親自進行該

工程。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業界的一般

做法，第 III級別註冊小型工程
承建商會親自進行有關工程，
或由其他人員在其監督及在場

之下協助進行有關工程。承建

商須具備進行所註冊核心工程
的必要技能。  
 
第 45至57條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第 8部  
第 58條  ⎯⎯ 罪行  
政府當局回應陳淑莊議員的查

詢時表示，任何人無合理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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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而違反第 30、31、32、33、34、
35或 36條，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被判處第 5級罰款。  
 
第 59至61條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第 9部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第 10部第63至66條  臨時註冊  
 
政府當局闡述臨時註冊安排、

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

冊準則，以及不為自然人 (即個
別小型工程從業員 )提供臨時
註冊安排的原因如下：  
 
(a) 根據臨時註冊安排，現時

以公司名義經營，但其獲

授權簽署人並未具備註冊

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所需學歷的承建商，如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下 稱 "監
督 ")信納其具備進行小型
工程的工作經驗，則可在

繳付訂明費用後，註冊成

為臨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 (下稱 "臨時承建商 ")，並
可在兩年過渡期內進行小

型工程。此項安排可讓此

類現有從業員在新的監管

制度剛開始實施時繼續營

業；  
 
(b) 臨時承建商的獲授權簽署

人須在過渡期內修讀補充

培 訓 課 程 (40 至 60 個 小
時 )，以獲取所需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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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c) 臨時註冊申請人的獲授權
簽署人須具備 5年相關工
作經驗，並已在香港完成

10項 有 關 的 小 型 工 程 項
目。若申請人是法團，其

管理架構必須妥善，並且

最少有一名董事具有監督

指明的資格及經驗。監督

亦會考慮申請人及所提名

的獲授權簽署人在香港法

律所訂與進行建築工程有

關的罪行方面，是否有任

何刑事紀錄，以及是否有

針對申請人或該名獲授權

簽署人作出的紀律制裁命

令。臨時註冊準則和規定

的細則，將透過作業備考

及發放予業界及公眾的宣

傳資料公布；及  
 
(d) 當局認為以個人名義註冊

的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承建
商，並不需要進行臨時註

冊。所有此類申請人如持

有相關的技能測驗／學徒

證書、具備其他認可技能

資格或進行相關小型工程

的足夠經驗，均會獲接納

註冊成為第 III級別小型工
程承建商，但他們必須在

註冊前完成有關法定程序

及安全規定的一天培訓課

程。  
 
關於葉國謙議員對於兩年過渡

期是否過長的關注，政府當局

回應時表示，兩年過渡期是在

諮詢業界後訂定的，其目的是

在修讀所需的補充培訓課程方

面，為臨時承建商提供彈性。

雖然臨時承建商獲給予兩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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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間修讀有關課程，但他們可在

一俟完成所需課程後立即註冊

成為正式的承建商。  

 
003400 - 
005429 
 

附表 1 小型工程  
附表 2 指定豁免工程  
附表 3 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梁劉柔芬議員  

李鳳英議員  

劉秀成議員  

陳淑莊議員  

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  

 

委員就下述事項表示關注：小

型工程分類一覽表的技術問

題；個別從業員及建築物業主

能否確定某項小型工程屬哪一

相關級別；以及當局有否留有

彈性，以便日後對小型工程分

類一覽表作出修訂，以配合建

造業的技術進步及發展。  
 
政府當局解釋，除考慮各項小

型工程的性質、規模、複雜程

度，以及它們對安全構成的風

險之外，當局亦在工作小組經

過謹慎而徹底的討論之後，在

顧及業界分工情況之下制訂小

型工程的級別及規格。擬議的

分類一覽表不但獲得業界的支

持，而且能夠配合業內的做

法，可方便從業員進行註冊。

工作小組會繼續定期檢討工程

分類一覽表，如有需要，更會

透過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就分

類一覽表作出修訂。屋宇署會

向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發出技

術指引，說明和小型工程有關

的法定規定、標準設計及安全

措施細則，以供他們參考。此

外，屋宇署亦會為建築物業主

印製簡單易明的小冊子。在進

行計劃中的宣傳活動和公眾教

育計劃，促進各方對簡化規定

及分級制度的瞭解後，從業員

及市民大眾在確定某項小型工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第 2段
所 述 採

取 跟 進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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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程的相關級別方面，應不會有

任何困難。  
 
費用附表  
政府當局表示，向立法會提交

有關註冊安排及相關費用的規

例之前，當局會繼續就收費事

宜與業界保持聯絡。  
 

005430 - 
005506 
 

主席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6月 5日  


